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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院发〔2022〕124 号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课程重考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本科学生学籍管理，有效利用教学资源，提高

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，经研究，有不及格课程的学生，以

自学为主、旁听为辅的方式，补齐短板，然后通过课程重考取得

相应的课程学分。为规范我校学生课程重考管理，特制定本实施

意见。

一、学生课程重考的基本流程

学生重考的流程管理通过教务系统完成。需要申请课程重考

的学生，于规定时间内自行在教务系统中申请重考报名；选课后

以自学或旁听的形式完成学习，学校不再统一安排跟班学习；期

末考核时学生自行查询考试日程，按时参加期末考核，以完成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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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重考；考核结束后学生自行查询考核成绩。

二、学生课程重考的条件

（一）凡有教学计划内课程经期末考核及补（缓）考不及

格的学生，以及期末考核被取消考试资格、无故缺考和作弊的学

生，在交清已修读及正在修读学年学费后，可以申请重考未获学

分课程。

（二）原则上学生只可申请已修读过但未获得学分、且较低

年级正在开设的学时、学分及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重考。

（三）因各年级《人才培养方案》有调整，部分课程不一致

或不再开设的情况，学生可提出书面申请重考学时、学分相同、

课程内容相近的课程以获得不及格课程的学分，申请须经课程归

属单位审核同意。

（四）申请课程重考的学生应首先保证正在修读年级全部应

修课程的学习，以获取相应学分，在学有余力、有所准备的前提

下慎重地选择重考低年级课程的门数。

（五）大四年级学生第七学期课程经期末考核后不及格的，

可在第八学期实习返校后安排一次补（缓）考，不再安排重考。

（六）学生同一门课程申请 1 次重考，除参加期末考核外，

不及格者可参加开学初的补考；重考课程与正考课程期末考核时

间相冲突的学生，可选择其中一门课程按相关规定办理缓考；申

请课程重考的学生，期末考核无故缺考者不得再参加开学初的补

考；违纪作弊者，直接取消其该门课程重考资格。

（七）留级或延长学习期的学生，其原不及格的课程属于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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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在年级的均不可申请重考，须参与当学期正常的修读来获取

学分，若仍未取得相应学分以致达到退学条件的，则给予退学处

理；其他年级不及格的课程可以申请重考获取学分。

三、学生课程重考的组织及管理

（一）学生课程重考报名采用教务系统报名的方式进行。报

名时间一旦截止，将不再安排补、改、退选，逾期未报名则视为

放弃本学期重考机会。

（二）申请课程重考的学生须到其他班级旁听学习的，由教

务处核准并配发统一制作的《学生课程重考旁听学习证》，否则，

任课教师有权不给予旁听。

（三）重考课程考核的组织：申请课程重考的学生，不再参

加该门课程的期中考核，直接参加期末考核。重考学生根据教学

单位安排参加该门课程的期末考核。

（四）重考课程归属单位须安排相关教师按要求完成试卷的

评阅、成绩录入等工作。

（五）学生重考的课程无平时、期中等成绩，期末卷面成绩

即为重考成绩，60 分及以上成绩均认定为 60 分。

（六）各教学单位教务干事、辅导员、任课教师之间要相互

协同配合，保证重考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四、本实施意见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
2022 年 7 月 8 日

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9日印发


	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	课程重考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